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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应急交易厅使用指引 

 

（2010 年 3 月 3 日发布 2014 年 1 月 29 日第一次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提高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

会员交易业务运行保障能力，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，根据

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》及相关实施细则的规定，

制订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 本指引所称应急交易厅是指交易所为会员提

供的临时应急交易场所。 

第三条  交易所、会员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本指引。 

 

第二章  应急交易厅的使用申请 

 

第四条  会员因通信网络或者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交

易系统无法正常运行，或者因系统升级、变更等原因可能导

致交易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，可以向交易所申请使用应急交

易厅。 

第五条  会员申请使用应急交易厅，应当向交易所提交

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应急交易厅使用申请表； 

（二）会员应急交易人员身份证明文件； 

（三）交易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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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会员申请使用应急交易厅，每次只能申请使用

一个应急交易终端。因特殊情况需要申请使用两个以上（含）

应急交易终端的，应当提交特殊情况说明。  

第七条  交易所收到会员提交的申请材料后，根据相关

规定对其申请做出批复。 

 

第三章  应急交易厅的使用 

 

第八条  会员在交易所应急交易厅进行交易，应当由其

授权的应急交易人员通过交易所指定的应急交易席位进行。 

会员应当妥善保管应急交易席位密码，因密码泄露造成

的后果由会员承担。 

第九条  会员应当对在交易所应急交易厅进行的交易

承担履约义务。 

因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、交易所系统被非法侵入、会员

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交易发生异常或者中断的，交易所不承

担责任。 

第十条  应急交易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佩戴证件，在交易

所规定的时间进入应急交易厅进行交易。 

第十一条  应急交易人员应当在应急交易厅的指定座

位入座，并服从交易所工作人员的管理。 

第十二条  应急交易人员应当使用交易所指定的应急

交易终端进行交易，每个应急交易终端仅限一至两名应急交

易人员使用，交易所另行批准的除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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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应急交易人员携带交易辅助设备进出应急

交易厅的，应当经交易所批准。 

第十四条  应急交易人员应当按照交易所有关应急交

易厅设备管理的规定进行操作。 

第十五条  应急交易厅的使用期限届满或者会员申请

提前终止使用并经交易所批准的，会员应当终止使用应急交

易厅。 

第十六条  收市后或者被交易所终止使用应急交易厅

的，应急交易人员应当离开应急交易厅。 

 

第四章  监督管理 

 

第十七条  应急交易人员不得在应急交易厅从事下列

行为： 

（一）中途擅自找人替换； 

（二）擅自携带器械、食品进入应急交易厅； 

（三）行为举止不文明，损害、破坏交易设施，影响交

易秩序； 

（四）未按正常程序操作交易所系统； 

（五）擅自在应急交易厅内拍照、录像； 

（六）伪造、转借应急交易人员出入证明； 

（七）其他影响应急交易厅正常秩序的行为。  

第十八条  应急交易人员违规使用造成应急交易厅设

备损坏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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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会员存在违反交易所席位管理或者应急交

易厅使用管理规定情形的，交易所有权终止会员使用应急交

易厅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 

第二十条  违反本指引规定的，交易所按照本指引和

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指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指引自 2014 年 1 月 29 日起实施。 


